
ICS 67.040
CCS X60

QB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轻 工 行 业 标 准

QB/T 4575—XXXX
代替 QB/T 4575-2013

食品用菌种制剂

Preparations of microbial food cultures

（征求意见稿）

XXXX - XX - XX发布 XXXX - XX - XX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 布



QB/T 4575—XXXX

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QB/T 4575-2013《食品加工用乳酸菌》，与QB/T 4575-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略。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发酵分技术委员会（SAC/TC64/SC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略。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略。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年首次发布为QB/T 4575-201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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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用菌种制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用菌种制剂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用菌种制剂的生产、检验及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本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4789.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GB 478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双歧杆菌检验

GB 4789.3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酸菌检验

GB 4789.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肠杆菌科检验

GB 500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有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QB/T ×××× 凝结魏茨曼氏菌计数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用菌种制剂 preparations of microbial food cultures
食品用菌剂 microbial food cultures（MFC）



QB/T 4575—XXXX

2

一种或多种活性微生物（细菌和酵母），经发酵、富集、乳化或不乳化、干燥或不干燥、添加或不

添加辅料、混合或不混合、包装等工序制成的菌种制剂。

注：菌种制剂可简称为菌剂。

3.2

乳酸菌（LAB） lactic acid bacteria（LAB）

一类能利用碳水化合物发酵产生乳酸的细菌的通称。

3.3

食品发酵剂 food starter cultures

通过菌种发酵代谢或产生的酶催化食品基质，增加食品风味、营养成分等作用的菌剂。

注：菌剂可被其含有的菌种名称代替，如所用菌种属于乳酸菌的菌剂可称为“乳酸菌发酵剂”。

3.4

工业发酵剂 industrial starter culture
供生产者工业化发酵食品产品的发酵剂。

3.5

家用发酵剂 household starter cultures

供消费者家庭发酵自用食品的发酵剂。

3.6

食用菌种制剂 edible MFC
食用菌剂

直接作为食品或间接添加在食品中，到达肠道内发挥补充有益微生物作用的菌剂。

3.7

原料型菌剂 bulk edible MFC

供生产者作为原料添加到食品中的菌剂。

3.8

即食型菌剂 instant MFC

以原料型菌剂为主要原料，供消费者作为食品直接食用，无需冲调或冲泡的菌剂。

注1：粉状或颗粒状产品可称为即食型菌粉。

注2：菌剂可被其含有的菌种名称代替，如所用菌种属于乳酸菌的菌剂可称为“即食型乳酸菌”。

3.9

益生菌 probiotics

当摄取足够数量时，可以对人体起到有益健康作用的活的微生物。

4 产品分类



QB/T 4575—XXXX

3

4.1 食品用菌剂按用途分为食品发酵剂和食用菌剂

4.1.1 食品发酵剂分为工业发酵剂和家用发酵剂。

4.1.2 食用菌剂分为原料型菌剂和即食型菌剂。

5 要求

5.1 菌种要求

食品用菌种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其中可称为益生菌的菌种还应符合其他相关规定。

5.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色 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气 味 具有产品的特有气味，无腐败，无异嗅

状 态 液体、半固体或固体（如粉状、颗粒状等），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5.3 质量要求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质量要求

项 目

指 标

食品发酵剂 食用菌剂

工业发酵剂 家用发酵剂 原料型菌剂 即食型菌剂

产酸活力a/（h或△pH） 符合产品标称 —

发酵酸度b（以乳酸计）/% 符合产品标称 —

活菌总数c/（CFU/g或CFU/mL） ≥ — 1010 108

水分d/（g/100g） ≤ — 6.0
a
适用于乳及乳制品、含乳饮料用发酵剂

b
适用于饮料、肉制品、泡菜用发酵剂

C
保质期内要求

d
不适用于液体产品

5.4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污染物限量

项 目

指 标

食品发酵剂 食用菌剂

工业发酵剂 家用发酵剂 原料型菌剂 即食型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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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以Pb计，干基计）/（mg/kg） ≤ 1.0

总砷（以As计，干基计）/（mg/kg） ≤ 1.5

5.5 微生物限量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微生物限量

项 目

指 标

食品发酵剂
食用菌剂

液体 半固体或固体

霉菌和酵母a/（CFU/g或CFU/mL） ＜ 1 10 —

肠杆菌科/（CFU/g或CFU/mL） ＜ 1 10 —

沙门氏菌/25g（mL）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b/25g（mL） 不得检出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25g（mL） 不得检出

a如产品中含有食品加工用酵母，则不对产品中霉菌和酵母的限量做要求

b不适用于葡萄球菌种产品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的白色盘（瓷盘或同类容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状态检查有无杂质，

并嗅其气味。

6.2 产酸活力

按附录 A.2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6.3 发酵酸度法

按附录 A.3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6.4 活菌总数

应按照表5进行检验。

表 5 活菌总数检验规则及方法

样品中含有的种属类别 规则 a

乳杆菌属和（或）双歧杆菌属和（或）嗜

热链球菌等 b 按照 GB 4789.35或 GB 4789.34或附录 B进行检验，结果即为活菌总数

凝结魏茨曼氏菌 按照 QB/T XXXX进行检验，结果即为活菌总数

酵母 按照 GB 4789.15进行检验，结果即为活菌总数

1) 乳杆菌属和（或）双歧杆菌属和（或）

嗜热链球菌等

2) 凝结魏茨曼氏菌

1) 按照 GB 4789.35或 GB 4789.34或附录 B进行检验

2) 按照 QB/T XXXX进行检验

3) 二者加和即为活菌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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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中含有的种属类别 规则 a

1) 凝结魏茨曼氏菌

2) 酵母

1) 按照 GB 4789.15进行检验

2) 按照 QB/T XXXX进行检验

3) 二者加和即为活菌总数

1) 乳杆菌属和（或）双歧杆菌属和（或）

嗜热链球菌等

2) 酵母

1) 按照 GB 4789.35或 GB 4789.34或附录 B进行检验

2) 按照 GB 4789.15进行检验

3) 二者加和即为活菌总数

1) 乳杆菌属类和（或）双歧杆菌属和（或）

嗜热链球菌等

2) 凝结魏茨曼氏菌

3) 酵母

1) 按照 GB 4789.35或 GB 4789.34或附录 B进行检验

2) 按照 QB/T XXXX进行检验

3) 按照 GB 4789.15进行检验

4) 三者加和即为活菌总数
a附录 B中方法仅适用于含单一菌属（种）的活菌总数检验；利用附录 B中方法对样品进行活菌总数检验，检验报告

需明确所用方法
b还包括乳酪杆菌属、粘液乳杆菌属、乳植杆菌属、联合乳杆菌属、广布乳杆菌属

6.5 水分

按GB 5009.3-2016中直接干燥法或卡尔·费休法测定。

6.6 铅

按GB 5009.12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6.7 总砷

按GB 5009.11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6.8 霉菌和酵母

按GB 4789.15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6.9 肠杆菌科

按GB 4789.41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6.10 沙门氏菌

按GB 4789.4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6.11 金黄色葡萄球菌

按GB 4789.10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6.12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按GB 4789.30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7 检验规则

7.1 一般要求

每批产品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有检验合格证明。

7.2 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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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原料、同配方、同工艺生产的，同一生产线连续生产的，质量均一的产品为一批。

7.3 抽样

7.3.1 采用适宜的方法保证取样具有代表性，保证取样部位和取样瓶的清洁。对用于微生物试验的取样，

使用无菌操作。

7.3.2 按表 6规定随机抽取样本。

表 6 抽样规则

产品类型 最小外包装单位（最小销售单元）批量范围 抽取样本数（最小外包装单位）

原料型菌剂和工业发酵剂

≤50 1

50~300 2

≥300 3

即食型菌剂和家用发酵剂

≤5000 30

5000~30000 40

≥30000 50

注：按上述要求抽取样品后，如样品总量不足 3倍试验检测量，可适量增加抽取样本数。

7.3.3 桶装产品应从表面 10 cm以下处抽取样品，取样器应符合相关食品卫生标准。

7.3.4 盒装/袋装产品从每个样本中等量取样，取样总量不少于 3倍试验检测量。

7.3.5 将所取样品混匀后，分为两份，一份检验，一份封存备查。密闭保存于包装袋或磨口瓶中，粘贴

标签，并注明生产厂名、取样人姓名、产品名称、批号、数量、取样日期。

7.4 出厂检验

7.4.1 产品出厂前，按本文件规定逐批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4.2 食品发酵剂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发酵酸度或产酸活力、霉菌和酵母、肠杆菌科；食用菌剂出厂

检验项目为感官、水分、活菌总数。

7.5 型式检验

7.5.1 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要求中规定的全部项目。

7.5.2 一般情况下，型式检验每 6个月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需进行型式检验：

a）原辅材料有较大变化时；

b）更改关键工艺或设备时；

c）新试制的产品或正常生产的产品停产 3个月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d）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按有关规定需要抽检时。

7.6 判定规则

7.6.1 抽取样品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要求，判定该批产品符合本文件。

7.6.2 微生物检验（除活菌总数）不合格，则判定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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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检验结果如有指标不合格（不含活菌总数外的其他微生物指标），重新自同批产品中抽取两倍量

样品进行复检，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只要有一项不合格，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预包装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和 GB 28050的要求。

8.1.2 一个最小外包装单位（最小销售单元）内含有同品种、独立包装但不单独销售的产品，可只

在外包装标示强制内容。

8.1.3 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产品根据产品特性，还应标注产品类型（家用发酵剂或即食型菌

剂）、产酸活力或发酵酸度或活菌总数（保质期）、菌种或菌株名称、使用或食用方法、贮存方式等。

8.2 包装

包装储运图示应符合 GB/T 191规定。包装容器应整洁、卫生、无破损，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8.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禁止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和含有异味的物品混装、混运，应避免受潮、受压、

暴晒；装卸时轻搬、轻放。

8.4 贮存

根据产品特性，作为生产原料可在冷冻或冷藏条件下贮存，作为终端产品可在阴凉或常温条件下贮

存。不得露天存放，不得与有毒有污染的物品或其他杂物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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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验方法

A.1 一般规定

本方法中所用的水，在未注明其他要求时，应符合GB/T 6682中水的规格。所用试剂，在未注明其

他规格时，均指分析纯。分析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

它要求时，均按GB/T 601、GB/T 602、GB/T 603的规定制备。

A.2 产酸活力

A.2.1 仪器和设备

除实验室常用仪器外，还需 pH计：精度 0.01。

A.2.2 试剂和溶液

A.2.2.1 发酵剂培养液的制备（10%）

将 100 g脱脂奶粉充分溶解于 900 mL 50 ℃左右的水中，缓慢搅拌后稳定 20 min，密封置于适当的

容器中，110 ℃高压灭菌 20 min，待用。

A.2.2.2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0.1 mol/L）

按 GB/T 601配制和标定。

A.2.2.3 发酵剂样品溶液的制备

A.2.2.3.1 称取对应每 100 L（kg）奶接种量的食品发酵剂，溶解于 100 mL相应发酵温度（根据产品

的标示）的生理盐水中，摇动约 10 min直到溶解。

A.2.2.3.2 从上述菌液中用无菌的移液管或移液枪均匀抽取 10 mL菌液，转移到 90 mL的发酵剂培养

液（A.2.2.1）中，摇动 1 min直到分散均匀。

注：对于由多菌种发酵剂物理混合而成的产品，将单位包装产品充分溶解后，按规定量取样测定。

A.2.3 分析步骤

A.2.3.1 用 0.1 mol/L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调整待测的发酵剂培养液（A.2.2.1）的pH值到 6.6。

A.2.3.2 取出相当 1%浓度的无菌脱脂复原乳（A.2.2.3.2），转移到相应发酵温度（根据产品标示）的

pH值调整到 6.6的无菌脱脂复原乳中（A.2.3.1），摇动 1 min后放置到相应发酵温度（根据产品标示）

的恒温水浴锅或恒温箱中培养，开始计时。

A.2.3.3 记录脱脂奶（A.2.3.2）达到标称pH值的时间。

A.2.3.4 记录脱脂奶（A.2.3.2）标称时间内达到的pH值。

A.2.4 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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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酸活力按下述方法进行判定。

——达到标称pH的时间。

——标称时间内的pH变化值。

注1：冷冻和干燥产品需在室温下放置0.5 h~1 h后方可使用。

注2：可根据产品标识选择记录时间（A.2.3.3）或pH变化（A.2.3.4）。

A.3 发酵酸度

A.3.1 原理

根据酸碱中和的原理，用碱液滴定试液中的酸，以酚酞为指示剂确定指示终点，按碱液消耗的量计

算样品中总酸含量。

A.3.2 仪器和设备

除实验室常用仪器外，还需碱式滴定管：25 mL

A.3.3 试剂和溶液

A.3.3.1 1%酚酞指示剂

按 GB/T 603配制。

A.3.3.2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0.01 mol/L）

吸取 0.1 mol/L氢氧化钠溶液（按 GB/T 601配制）10 mL，稀释至 100mL，现配现用。

A.3.4 发酵剂溶液的制备

根据产品标识称取或量取一定量的食品发酵剂样品，溶解于80 mL一定温度（根据产品标示）的水

中，定容至100 mL。使最终的发酵剂悬液的活菌数浓度控制在108 CFU/mL。
注：对于由多菌种发酵剂物理混合而成的产品，将单位包装产品充分溶解后，按规定量取样测定。

A.3.5 发酵试样的制备

A.3.5.1 发酵饮料用试样的制备

量取新鲜压榨、打浆或者浓缩纯果蔬汁500 mL（固形物浓度为8 Brix~12 Brix），装入适当的容器

内（容积为600 mL～800 mL），接种菌剂溶液（A.3.4）1 mL，37 ℃恒温培养24 h。以乳酸为基准，进

行酸度滴定。

注：调整浓度过程中用无菌水进行稀释。

A.3.5.2 发酵酸（泡）菜用试样的制备

选择新鲜，漂洗干净的蔬菜100 g，蔬菜中心到蔬菜表面的厚度不超过5 mm，装入玻璃或陶制容器

内，在食盐浓度为5%的盐水腌渍下（按蔬菜重量大于盐水重量的同时，确保蔬菜不得露出盐水表面），

接种菌剂溶液（A.3.4）1 mL，在30 ℃下厌氧发酵，培养3 d。以乳酸为基准，进行酸度滴定。

A.3.5.3 发酵肉制品用试样的制备

称取检疫合格的猪肉 100 g（猪肉脂肪 25 g，净瘦肉 75 g，混匀），用搅拌机制成颗粒度小于 0.5 cm
的肉糜。添加葡萄糖 1 g、砂糖 1 g、食盐 1.5 g，接种菌剂溶液（A.3.4）1 mL，进行搅拌、混合 3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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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装成腊肠。在 25 ℃～35 ℃（具体温度可根据产品说明），湿度至少为 55%的条件下，保温培养 3 d。
以乳酸为基准，进行酸度滴定。

A.3.6 分析步骤

取（A.3.5）中对应试样 50 mL（g）到 250 mL三角瓶中，加入 40 mL～60 mL去二氧化碳的蒸馏水，

加 1%酚酞指示剂 2滴，用 0.01 mol/L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定至微红色，保持 30 s不褪色，即为终点。

用无二氧化碳的水代替试样溶液进行空白实验。

注：冷冻和干燥产品需在室温下放置0.5 h～1 h后使用。

A.3.7 计算

发酵酸度（以乳酸计），按式（1）计算：

10050/250090.0)( 21
1 




m
VVcX ················································（1）

式中：

X1 ——发酵酸度，以质量百分数（%）表示；

c——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摩尔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1——样品滴定时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2——空白滴定时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0.090——与 1.00 mL氢氧化钠[c（氢氧化钠）=1.000 mol/L]相当的乳酸的质量，单位为克（g）；

m——称取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A.3.8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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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检验方法

B.1 一般规定

B.1.1 本方法中所用的水，在未注明其他要求时，应符合GB/T 6682中水的规格。所用试剂，在未注

明其他规格时，均指分析纯。分析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

明其它要求时，均按GB/T 601、GB/T 602、GB/T 603的规定制备。

B.1.2 本附录检测方法中的设备和材料、培养基和试剂、计数方法、结果的表述及结果与报告参照GB

4789.35。

B.2 唾液链球菌嗜热亚种计数

采用M17培养基，需氧培养，37 ℃±1 ℃，48 h～72 h。

B.3 双歧杆菌属计数

B.3.1 TOS培养基：低聚半乳糖（TOS）10.0 g，酪蛋白 10.0 g，酵母浸粉 5.0 g，磷酸二氢钾 3.0 g，

磷酸氢二钾 4.8 g，硫酸铵 3.0 g，七水硫酸镁 0.2 g，L-半胱氨酸盐酸盐 0.5 g，琼脂粉 15.0 g，加入 1

000 mL蒸馏水，分装至锥形瓶中，115 ℃±3 ℃高压灭菌 15 min。

B.3.2 对于单纯的双歧杆菌的选择性检测，采用MRS或TOS培养基（室温下pH调节至 6.7±0.2）。在 2

00 mL培养基中加入 2 mL浓度为 5%的盐酸半胱氨酸溶液（每次使用前配制）。厌氧培养，37 ℃±1 ℃，

48 h～72 h。

B.3.3 对于双歧杆菌与其他乳酸菌的混合产品的选择性检测，采用MRS或TOS培养基（室温下pH调节

至 6.7±0.2）。在 190 mL上述培养基中加入 10 mL浓度为 0.1%的莫匹罗星锂盐溶液（每次使用前配制）。

厌氧培养，37 ℃±1 ℃，48 h～72 h。

B.4 嗜酸乳杆菌计数

对于单纯的嗜酸乳杆菌的选择性检测，采用MRS培养基。在200 mL培养基中加入2 mL浓度为5%的

盐酸半胱氨酸溶液（每次使用前配制）。厌氧培养，37 ℃±1 ℃，48 h～72 h。
对于嗜酸乳杆菌与其他乳酸菌的混合产品的选择性检测，采用MRS培养基，调整其 pH为 7.0。在

200 mL培养基中加入 0.4 mL 浓度为 0.005%的盐酸克林霉素（使用前于 4 ℃下放置 14天）和 1 mL 浓

度为 0.2%的盐酸环丙沙星（使用前于-20 ℃下放置 56 d）。厌氧培养，37 ℃±1 ℃，48 h～72 h。

B.5 干酪乳酪杆菌或鼠李糖乳酪杆菌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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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干酪乳杆菌（或鼠李糖乳杆菌）与其他乳酸菌的混合产品的选择性检测，采用MRS培养基，

调整其pH为7.0。在200 mL培养基中加入1 mL浓度为1%的万古霉素（使用前于4 ℃下放置14天）。厌氧

培养，37 ℃±1 ℃，48 h～72 h。
注：当产品中同时含有干酪乳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时，无法对二者分别进行选择性计数。

B.6 明串珠菌属计数

采用MRS培养基，在200 mL培养基中加入1 mL浓度为5%的万古霉素溶液；需氧培养，24 ℃±1 ℃，

72 h。

B.7 乳酸乳球菌属计数

采用M17或MRS培养基，调整其pH为7.0。需氧培养，37 ℃±1 ℃，48 h～72 h。

B.8 片球菌属计数

采用MRS培养基，调整其pH为6.0-6.4。厌氧培养，37 ℃±1 ℃，48 h～7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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